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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57)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條而發表。 

 

以下爲江西洪都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於上海證券交易所網站刊發之公告。 

 

承董事會命 

                      中國航空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閆靈喜  

 

香港，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發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執行董事林左鳴先生、譚瑞松先生、吳獻東先生，及非執行

董事顧惠忠先生、徐占斌先生、耿汝光先生、張新國先生、高建設先生、李方勇先生、陳元先先

生、王勇先生、莫利斯·撒瓦(Maurice Savart)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郭重慶先生、李現宗

先生、劉仲文先生組成。 

 

*僅供識別 



 

  

证券简称：洪都航空    证券代码：600316      编号：临 2012-001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

于 2012 年 3 月 16 日分别以书面传真和专人送达形式送达公司全体

董事。会议于 2012年 3月 26日上午 9:00在公司科技大楼董事会会

议室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 12人，实到董事 7人，分别是黄俊勇、

陈文浩、喻晨、曾文、蔺春林、章卫东、李国平；宋承志、陈逢春、

倪先平、赵卓、陈丽京董事因公出差不能出席本次会议，宋承志、

陈逢春董事已委托陈文浩董事代其行使投票表决权，倪先平、赵卓

董事已委托喻晨董事代其行使投票表决权，陈丽京董事已委托章卫

东董事代其行使投票表决权；参加会议董事人数及会议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管人员列

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董事长宋承志先生因公出差，根据《公司章程》并经董事

长指定，由公司董事陈文浩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经过认真讨论，

通过决议如下： 

一、201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2011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三、2012年度公司科研生产经营计划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四、2011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2012年度公司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六、2011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截止 2011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总 股 本 为 717,114,512 股 , 公 司 未 分 配 利 润 为

394,522,283.76 元，资本公积 3,296,250,189.71 元。公司 2011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分配、不转增。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公司盈

利水平有所下降；公司 2012 年度科研生产资金压力较大；且公司

2011年度进行了大比例现金分红。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2012年度公司投资计划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八、2011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请参见同日《公司 201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公司关于继续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参见同日《公司关于继续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公司 2012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宋承志、黄俊勇、陈逢春、

倪先平、喻晨、赵卓、曾文回避了表决，公司 5 名非关联董事对该

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阅了该议案，一致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 2012年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公司 201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全文请参见上海证券交易网站

www.sse.com.cn，公司 2011年年度报告摘要请参见同日公告。 

十二、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的议案。 

吴智勇先生因工作变动，已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辞去公司副总

经理的书面辞呈，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因公司经营管理工作的需要，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审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聘任刘瑞明先生、李宝龙先生、

敬晓丹先生、冯斌先生、金磊先生、黄莉玲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简

历见附件 1）。 

表决结果：聘任刘瑞明先生，12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聘任李宝龙先生，12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聘任敬晓丹先生，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聘任冯斌先生，12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聘任金磊先生，12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聘任黄莉玲女士，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http://www.sse.com.cn/


 

  

十三、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公司

2012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拟在 2012 年度继续聘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为公

司财务审计中介机构，审计费用为 40 万元人民币。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关于授权公司经理层办理融资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拟确认 2012年融资总额为

5 亿元，用于申请承兑汇票、贷款、贴现、信用证等，并授权经理

层在此额度内全权处理公司与各银行之间的融资事务，代表公司与

各银行签署相关文件。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关于修订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六、关于制定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七、公司 201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八、关于召开公司 2011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12年 5 月 16日（星期三）召开公司 2011年度股东

大会，现将会议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1、会议时间：2012 年 5月 16日（星期三）上午 9:30 

    2、会议地点：南昌市富豪酒店 

3、会议议程： 

（1）审议 201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 201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 2011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 



 

  

（4）审议 2011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 

（5）审议 2011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 

（6）审议公司 201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7）审议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公

司 2012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8）审议关于授权经理层办理融资业务的议案； 

（9）审议公司 201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4、出席会议对象 

（1）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截止 2012 年 5 月 9 日下午 3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具有上述资格的股东授权代理人; 

（4）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5、参加会议登记办法 

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代理人需

持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及委托人股东帐户卡。 

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需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本人身份证及股东帐户卡，代理人需持授权

委托书、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本人身份证

及股东帐户卡。 

以上人员请于 2012 年 5月 15日上午 9：00--下午 16：00到公

司证券部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

传真以 2012年 5月 16日前公司收到时为准。 

6、其它事项： 

（1）本次会议会期预计半天； 

（2）出席会议人员交通费及食宿费自理；  

（3）联系地址：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    编：330024 

   联系电话：（0791）87669749 

   传    真：（0791）87667843 

   联 系 人：刘娜、严迅武 

（4）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2 

特此公告。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附件 1： 

 

刘瑞明先生简历 

 

刘瑞明：男，现年51岁，先后毕业于江西工学院和华中科技大学，

工程硕士，研高工。历任南飞联营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南飞联营公司总

工程师办公室主任，南飞洪丰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洪都集团公司人

力资源部副部长、部长，洪都集团公司660所党委书记，中航工业洪都公

司党委工作部部长，副总工程师兼人力资源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敬晓丹先生简历 

 

敬晓丹：男，现年 48岁，先后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和西北工业大学，

工程硕士，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历任南飞公司质检处装检科副科长，

洪都集团公司质检处副处长，洪都集团公司质量部副部长，洪都集团公

司质量检验处处长，洪都集团公司质量部部长，中航工业洪都公司副总工

程师兼质量环境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李宝龙先生简历 

 

李宝龙：男，现年48岁，先后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

工程硕士，一级高级经济师。历任南昌飞机制造公司成件处进口物资供

应组副组长、组长，南昌飞机制造公司成件处副处长，洪都集团公司物

资供应部金属处副处长、副部长、部长，中航工业洪都公司规划发展部

部长，中航工业洪都公司副总经济师兼战略投资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冯斌先生简历 

 

冯斌：男，现年48岁，先后毕业于沈阳航空工业学院和西北工业大

学，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历任南昌飞机制造公司63车间工艺组副组

长、车间副主任，洪都集团公司制造工程部生准室副总工艺师兼主任，

洪都集团公司工装工具公司经理，工装工具制造厂厂长、党委书记，中

航工业洪都公司副总工程师。 

 

金磊先生简历 

 

金磊：男，现年49岁，先后毕业于中央党校和东北财经大学，经济

学硕士，高级政工师。历任南昌飞机制造公司团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

南昌飞机制造公司党委组织部组织科副科长、科长，中航工业洪都公司

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党委工作部副部长，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经理部部长。 

 

黄莉玲女士简历 



 

  

 

黄莉玲：女，现年44岁，先后毕业于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和江西

师范大学，高级工程师，教育学硕士。历任江西航空技术学院副主任、

主任、副院长、院长，党委书记，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人力

资源部部长。 

 

 

 

 

 

 

 

 

附件 2：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

出席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度股东大会，并代

为行使表决权。 

委 托人（ 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 股 数： 

受 托人（ 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二○一二年  月   日 

 

 

注：1、本授权委托书剪报或复印件有效； 

2、委托人为法人，应加盖法人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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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

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26 日在公司科技大楼董事会会议

室召开。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到监事 5 人，实到监事 4 人，分别是熊敏、

单辉平、徐鸣飞、辛仲平先生；孙常吉先生因公出差不能出席本次

会议，已委托熊敏监事代其行使投票表决权;到会监事人数及会议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熊敏先生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公司 201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 2011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关于公司继续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就公司依法运作情况等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1、2011 年，公司董事会按照股东大会的要求，认真履行了各

项决议，不断完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各项决策合法合规；公司董

事、经理履行公司职务时恪尽职守、勤勉尽责，未发现有违反法律、

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2、公司 2011 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

司章程的各项规定，未发现参与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

保密规定的行为； 

3、公司 2011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公司

当年的经营管理情况和财务状况，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出具的审计

报告真实、可靠，财务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 

4、报告期内，未发现公司有内幕交易行为；涉及关联交易的有

关事项，符合公平、公正原则，没有损害其他股东权益或造成公司

资产流失的情况发生。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证券简称：洪都航空    证券代码：600316      编号：临 2012-003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2010年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95,396,570 股，

发行价格：26.58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253,564.08 万元，扣除

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250,401.00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已于

2010 年 6 月 30 日全部到帐。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0 年 6 月 30 日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中瑞岳华验字[2010]第 163

号《验资报告》。 

二、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1 年 11月 2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将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将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2.5亿元，

占公司募集资金净额的 9.98%，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

超过 6 个月，此次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于 2012 年 4

月 24日到期，公司将会按承诺将该笔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

会及时发布公告告知全体股东。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1年 12月 31日，洪都航空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881,492,977.48 元，利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50,000,000元，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33,662,356.81

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1,406,179,379.33 元。 

四、本次继续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情

况  

根据公司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度安排，考虑到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周期，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

的原则，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满足

公司生产经营所需，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前提下，

根据上交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将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2.5

亿元（占本次募集资金净额的 9.98%）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自公司 2012 年 4 月 25 日起不超过 6 个月，到期将及时归还

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同时承诺：公司将上述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且未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

度》的规定，做好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与使用工作。若募集资金

项目因发展需要，实际实施进度超出预期，公司将及时利用自有资

金及银行贷款归还募集资金，以确保项目进度。公司本次使用部分

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金额未超过募集资金的 10%，根据

相关规定，本次议案不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1、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公司在确保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

况下，在将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户后，继续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能有效

地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和公司盈利能力，

符合股东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交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及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同意公司将人民币 2.5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自 2012年 4月 25日起不超过 6个月。  

2、监事会发表意见  

公司继续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及《公司章程》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同时有效地降低公司财务费

用，提高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和公司盈利能力，符合股东和广大

投资者的利益。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同意将部分募集资金人民币 2.5亿元继续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 2012年 4月 25日起不超过 6个月。 

3、保荐机构关于此事项的专项意见 

公司本次继续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

经其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监事会、独立董事均发表

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上述事项不会影响公司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建设及进展，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

行为，并且公司已承诺本次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起始日为：自

2012 年 4 月 25日起使用期限不超过 6个月，到期保证及时、足额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本次继续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以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会议决议；  

3、公司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江西洪都

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继续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的专项意见》；  

4、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继续将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股票简称：洪都航空      证券代码：600316     编号： 临 2012-004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管理规

定》等有关规定，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编制了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10年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95,396,570 股，

发行价格：26.58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253,564.08 万元，扣除

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250,401.00万元，本次募集资金已于

2010 年 6 月 30 日全部到帐。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0 年 6 月 30 日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中瑞岳华验字[2010]第 163

号《验资报告》。 

截 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已 累 计 使 用 募 集 资 金       

881,492,977.48 元（详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利用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50,000,000 元，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

除 手 续 费 ） 33,662,356.81 元 ， 募 集 资 金 账 户 余 额           

1,406,179,379.33 元 。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根

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了《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放、

使用及监督等方面均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分别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

洪都大道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井冈山大道支行、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洪都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南铁支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昌分行

（以下统称"开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公司严格按相关规定存放、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截至 2011

年 12月 31日，各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开户行 专户帐户 募集资金初始余额 

手续费和利息 截止 2011年 12月

31 日专户余额 手续费 利息 

1 工商银行南昌洪航支行 1502208129300000136 1,365,525,900 767.16 15,844,287.29 460,647,637.21 

2 兴业银行南昌井冈山大道支行 502010100100163471 303,950,000    46.50  5,619,951.70    306,983,387.12  

3 招商银行南昌洪都支行 791900040710201 302,274,100   242.50  5,598,013.46   306,871,870.96 

4 浦发银行南昌分行营业部 64010154500003943 136,450,000  738.64    2,423,423.53    117,526,562.73  

5 中信银行南昌分行营业部 7281110182100010922 140,460,000  257.63   2,458,894.48   125,770,334.88 

6 交通银行南昌南铁支行 361604500018150021138 95,350,000 394.00    1,720,232.78    88,379,586.43 

合计 2,344,010,000 2,446.43 33,664,803.24 1,406,179,379.33 

注 1：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已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将

160,000,000 元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注 2：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日，公司在履行相关决策和公告程序后

将募集资金中 250,000,000 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止 2011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主要用于收购洪都

公司飞机业务、相关资产、补充流动资金，以及为满足科研、生产、

转包、民品发展需要实施的技术改造项目。其中用于安排收购洪都

公司飞机业务及相关资产 5.76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1.6亿元，

用于技术改造计划投资项目 28,576 万元。2011 年全年募集资金技

术改造项目的使用情况如下： 

1、建设与改造工程项目情况 

2011年在建设与改造工程项目方面，主要是为了满足高教机及

初教七研制需要，完成了对 102#厂房南 2、3、4跨和 686#厂房改造，

703 厂房、网络、外电改造、安装中央空调，102#、703#、600#厂

房空压机安装工程，数控厂刀具配送中心工艺调整、试飞站三站动

力线改造。为了满足航空协作需要，完成了机加厂大力车设备安装

工程。 

2、设备购置情况 

为提升各型号的总装能力，建设了柔性生产线、脉动生产线；

为满足高教机研制生产需要，添置了激光定位仪、激光切割机、液

压过滤车、10K 下料厂房起重设备、防爆空调、服务器、工作站、

自动下料机、三坐标数控铣床、数控三坐标龙门铣床、强力数控铣

床、双轴数控车床、三坐标双龙门加工中心、动龙门式数控铣床；

为满足环境要求对 703#、102#厂房无极灯改造，对 31#、100#、101#、

102#厂房安装了中央空调，添置空压机、冷藏干燥箱 ；同时根据理

化计量 NATCAP取证、转包生产需要，购置了喷码机、水准仪、经纬

仪、氩弧焊机、蓝牙水平测试系统、多热机工自动检定系统、同轴

度及引伸计检定装置、激光打标机、I 级扭矩扳手检定仪、耐磨耗

试验机、磁粉机测试套表、涂层测厚仪、便携式数据采集器、磁粉



 

  

探伤机等设备。 

四．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 2011年 12月 31日，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

情况。 

五、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1年 10月 20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将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

定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2.5

亿元，期限为六个月，归还日期为 2012 年 4 月 24 日。此事项已经

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发表同意意见。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因本次募投资金尚在按计划使用，各项目均未实施完毕，故截

至 2011年 12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 

七、变更募投项目资金用途情况 

2011年11月9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及

11月28日召开的公司201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将“出口型L15型飞机批生产能力

建设技术改造项目”尚未投入的部分资金用途变更为在南昌航空工

业城购置该项目建设用地，变更用途资金合计约1.6亿元，约占总募

集资金净额的6.4 %。该项变更不涉及募投项目的变化，各募投项目

原定投资总额保持不变。该等事项已经洪都航空独立董事、监事会

和保荐机构发表同意意见。 

八、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和募集资金

管理违规的情形。 

九、保荐人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专项核



 

  

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公司 2011 年度的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均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的规定，

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使用，不存在变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

以及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合法合规。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50,401.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6,019.8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8,149,2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差额(3)

＝(2)-(1)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4)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收购洪都公司飞机

业务及相关资产 
否  57,647.59 57,647.59 57,647.59  57,647.59  0 100%  2010.9.30  

综合体

现  
是   否 

出口型L15高级教练

机批生产能力建设

技术改造项目 

否 78,905.00 78,905.00 

— 

9,019.92 9,424.59 — 

11.94 

— 

— 

— 否 

国外航空产品转包

生产技术改造项目 
否 30,395.00 30,395.00 

— 
203.48 258.65 — 

0.85 
— 

— 
— 否 

喷气式高端公务机

研制项目 
否 32,875.00 32,875.00 

— 

100.00 
100.00 — 

0.30 
— 

— 
— 否 

N5B 型农林多用途

飞机批生产能力技

术改造项目 

否 13,645.00 13,645.00 

— 

1,987.50 2,134.61 — 

15.64 

— 

— 

— 否 

国内航空产品协作

生产技术改造项目 
否 4,950.00 4,950.00 

— 
1,146.78 1,239.07 — 

25.03 
— 

— 
— 否 

新初级教练机研制

保障条件建设技术

改造项目 

否 4,100.00 4,100.00 

— 

475.76 475.76 — 

11.60 

— 

— 

— 否 

提高通用航空营运 否 4,996.00 4,996.00 — 0 0 0 0 — — — 否 



 

  

能力技术改造项目 

特设基础条件补充

建设技术改造项目 
否 4,950.00 4,950.00 

— 
315.73 324.12 — 

6.55 
— 

— 
— 否 

理化计量基础条件

补充建设技术改造

项目 

否 4,585.00 4,585.00 

— 

511.18 544.90 — 

11.88 

— 

— 

—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6000.00 1,6000.00 — 2,259.48 1,6000.00 — 100 — — — 否 

合计 — 253,048.59 253,048.59 

 

57,647.59 16,019.85 

           

88,149,29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25,000 万元，占公司募集资金净

额的 9.98%，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此议案经 2011 年 10 月 20 日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数额相对项目资金需求量不足的部分，公司将以自有资金补

足。  



 

  

证券简称：洪都航空    证券代码：600316     编号：临 2012-005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2004 年年度报告

工作备忘录第八号—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披露和审议程序》要求，

公司对 2012 年同类日常关联交易的总金额进行了合理预计。现将

有关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一、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此次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公司 2011年度财务决算和 2012年度

财务预算进行的。 

本年的关联交易中包含对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所属企业的

销售、采购所涉及的交易量。 

关联交易类别：委托加工、销售货物、货物互供、生产保障、

资产租赁等，基本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2年预计发生 

金额（元）  

2011年实际发生 

金额（元） 

 

 

2011 年预计发生 

金额（元） 

2011

年占同

类交易

的比例

(%) 

受托加工 

洪都公

司及所

属子公

司 

505,200,000.00 336,549,621.04 544,940.000.00 84.76% 

销售货物 
洪都公

司及所
1,504,510,000.00 823,650,876.24 1,701.800.000.00 58.48% 



 

  

属子公

司 

委托加工 

洪都公

司及所

属子公

司 

39,700,000.00 28,940,134.56 100,000,000.00 44.98% 

采购原 

材料 

洪都公

司及所

属子公

司 

362,000,000.00 86,866,742.38 32,000,000.00 15.12% 

生产、生产保障及公用工程支出 

洪都公

司及所

属子公

司 

60,000,000.00 30,270,212.73 100,899,360.00 100% 

租金收入 

洪都公

司及所

属子公

司 

3,600,000.00 1,614,990.55 3,600,000.00 100% 

租金支出 

洪都公

司及所

属子公

司 

50,000,000.00 38,594,407.25 30,015,000.00 100% 

综合服务 

洪都公

司及所

属子公

司 

                  

-    
    

技术服务 

洪都公

司及所

属子公

司 

                  

-    
    

小   计 2,525,010,000.00 1,346,486,984.75 2,513,254,360.00  

货物采购 

中航工

业控股 

公司 

1,005,000,000.00 566,538,661.23 739,600,000.00 67.67% 

受托加工 

中航工

业控股 

公司 

40,700,000.00 36,735,923.38 271,800,000.00 9.25% 

服务协议 

中航工

业控股 

公司 

 

401,800,000.00 
   

小    计 1,447,500,000.00 603,274,584.61 1,011,400,000.00  



 

  

销售货物 中航技 1,394,705,000.00 502,145,438.35 594,200,000.00 35.65% 

小    计 1,394,705,000.00 502,145,438.35 594,200,000.00  

货物采购 
中航国

际 
630,000,000.00 35,638,492.21 400,600,000.00 4.26% 

小    计 630,000,000.00 35,638,492.21 400,600,000.00  

合    计 5,997,215,000.00 2,487,545,499.92 4,519,454,360.0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洪都公司） 

（一）基本情况 

法人代表：宋承志 

注册资本：70,472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南昌市新溪桥 

经营范围：航空飞行器、摩托车及发动机的制造、销售；国内

贸易、国际贸易、试验、设计、生产、加工、维修、安装、装卸、

运输服务、工程设计、施工、装饰；园林绿化施工；物业管理；房

屋中介；氧气、氮气的生产（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场地租赁、代办

土地登记证。（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洪都公司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国航空工

业集团公司是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科

工”）的控股股东，持有中航科工 56.70%股份,中航科工是公司的控

股股东，目前持有公司 43.63%股权比例，因此，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公司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与洪都公司实际控制人同为中国航空

工业集团公司。 

（三）履约能力分析：关联人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均处于良好

状态，能及时对公司支付款项，不存在形成坏账的可能性。 



 

  

（四）关联交易汇总 

2012 年度公司与洪都公司交易总额 252,501 万元，2011 年度

同口径比较，公司与洪都公司交易总额 134,649万元。 

（五）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与洪都公司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a:《生产及生产保障协议》：本协议明确双方相互提供航空

产品的零部件供应、加工、原材料及洪都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生产辅

助服务等服务的范围、定价的原则。定价政策为：按实际发生的交

易量同时结合国家定价由双方约定价格结算。 

 b:《资产租赁协议》：协议明确公司与洪都公司相互租赁资

产的范围及定价的原则等。资产租赁范围视双方实际占用情况确

定。 

c:《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协议明确公司与洪都公司相互租

赁资产的范围及定价的原则等。土地使用权租赁范围视双方实际占

用情况确定。定价政策由双方协商价格对等。 

（六）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交易的必要性、持续性以及预计持续进行此类关联交易

的情况。 

为避免重复建设，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司与洪都公司之间设备和

人力配置的效能，产生了必要的关联交易。这也是由于军品生产交

付的特殊性造成的，目前公司正在积极办理军工产品科研生产许可

证，在获得相关证书后，关联交易事项将大幅减少，关联关系将变

得简单清晰。 

（2）选择与关联方（而非市场其他交易方）进行交易的原因

和真实意图。 



 

  

充分利用关联方的现有生产设备和近距离优势，减少交易过程

中的各项附加支出，确保公司的交易成本最低。 

（3）说明交易是否公允、有无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此类关联

交易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 

关联交易合理，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价格公允，无损上市

公司的利益。 

（4）说明交易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公司主要业务是否

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及依赖程度，相

关解决措施等。 

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对于接受洪都公司在生产保障方

面的服务，公司将与关联企业签订关联合同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责

任。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工业） 

（一）基本情况 

法人代表：林左鸣 

注册资本：6,40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 

经营范围：军用航空器及发动机、制导武器、军用燃气轮机、

武器装备配套系统与产品的研究、设计、研制、试验、生产、销售、

维修、保障及服务等业务。 

金融、租赁、通用航空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工程勘探设计、

工程承包与施工、房地产开发等产业的投资与管理；民用航空器及

发动机、机载设备与系统、燃气轮机、汽车与摩托车及发动机（含

零部件）、制冷设备、电子产品、环保设备、新能源设备的设计、研

制、开发、试验、生产、销售、维修服务；设备租赁；工程勘探设

计；工程承包与施工；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与以上业务相关的技术



 

  

转让、技术服务；进出口业务。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航工业是中航科工的控股股东，持有中航科工 56.70%股份,

中航科工是公司的控股股东，目前持有公司 43.63%股权比例，中航

工业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中航工业下属其他单位是指除洪都公司、中航技进出口有限责

任公司、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外属于中航工业并与本

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公司，他们的第一大股东是中航工业，与本公司

为同一实际控制人。 

（三）履约能力分析：关联人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均处于良好

状态，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 

（四）关联交易汇总 

2012 年度公司与中航工业下属其他单位交易总额 144,750 万

元，2011 年度同口径比较，公司与中航工业下属其他单位交易总

额 60,327万元。 

（五）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服务项目由国家定价的，执行国家价格；有国家指导价

格的，参照国家指导价； 

（2）服务项目无国家定价和国家指导价格的，执行市场价格； 

（3）服务项目无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价格； 

（4）提供服务方向接受服务方收取之服务费用，在同等条件

下，应不高于提供服务方向任何第三人收取之服务费用。 

（六）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关联交易有利于发挥公司及相关关联方的技术优势、有利公司

及相关关联方现有生产设施的充分利用，使生产资源得到优化配



 

  

置。通过上述关联交易的实施，有效提高了公司及相关关联方的生

产经营效率。 

关联交易合理，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价格公允，无损上市

公司的利益。 

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双方签订合同明确双方的责任和

义务。 

中航技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技） 

（一）基本情况 

法人代表：马志平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拾亿元整  

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南路 18号 

经营范围：航空器及相关装备、配套系统等产品的国际市场开

拓，国际技术合作及相关产品的维修保障和服务；进出口业务；航

空工业及相关行业投资、设备开发；仓储；展览服务；相关业务的

技术转让、咨询和技术服务。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航技是由中航工业和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共同控

股，各持有中航技 50%股份，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第

一大股东是中航工业，因此中航技与本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 

（三）履约能力分析：关联人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均处于良好

状态，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 

（四）关联交易汇总 

2012 年度公司与中航技交易总额 139,471 万元，2011 年度同

口径比较，公司与中航技交易总额 50,241.54万元。 

（五）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服务项目由国家定价的，执行国家价格；有国家指导价

格的，参照国家指导价； 

（2）服务项目无国家定价和国家指导价格的，执行市场价格； 

（3）服务项目无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价格； 

（4）提供服务方向接受服务方收取之服务费用，在同等条件

下，应不高于提供服务方向任何第三人收取之服务费用。 

（六）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关联交易有利于发挥公司及相关关联方的技术优势，使各项资

源得到优化配置。通过上述关联交易的实施，有效提高了公司及相

关关联方的经营效率。 

关联交易合理，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价格公允，无损上市

公司的利益。 

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双方签订合同明确双方的责任和

义务。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国际） 

（一）基本情况 

法人代表：吴光权 

注册资本：人民币柒拾肆亿贰仟贰佰万元整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 

经营范围： 

对外派遣实施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甲苯、丙酮、甲基乙

基酮、哌啶、乙醚、高锰酸钾、三氯甲烷、硫酸、盐酸、醋酸酐、

易燃液体、易燃固体、自然和遇湿易燃物品、氧化剂、和有机过氧

化物、有毒品、腐蚀品的销售。 

进出口业务；仓储；工业、酒店、物业、房地产业的投资与管

理；新能源设备地开发、销售维修；展览；与上述业务有关的技术



 

  

转让、技术服务。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是中航工业，与

本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 

（三）履约能力分析：关联人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均处于良好

状态，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 

（四）关联交易汇总 

2012年度公司与中航国际交易总额 63,000万元，2011年度同

口径比较，公司与中航国际交易总额 3,657.65万元。 

（五）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服务项目由国家定价的，执行国家价格；有国家指导价

格的，参照国家指导价； 

（2）服务项目无国家定价和国家指导价格的，执行市场价格； 

（3）服务项目无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价格； 

（4）提供服务方向接受服务方收取之服务费用，在同等条件

下，应不高于提供服务方向任何第三人收取之服务费用。 

（六）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关联交易有利于发挥公司及相关关联方的技术优势，使各项资

源得到优化配置。通过上述关联交易的实施，有效提高了公司及相

关关联方的经营效率。 

关联交易合理，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价格公允，无损上市

公司的利益。 

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双方签订合同明确双方的责任和

义务。 

三、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对《公司 201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关联董事黄俊勇、喻晨、曾文在对该议案表

决时进行了回避，其他非关联董事均同意此议案。 

（二）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公司向

独立董事事前提交了公司 2012年日常关联交易议案的相关材料，经

公司独立董事审阅，一致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如下独

立意见:公司 2012 年关联交易系公司与部分关联方发生的正常业务

往来。交易事项比较真实、准确的反映了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所预计的关联交易与公司正常经营相关，有利于公司正常经营的顺

利进行，关联交易价格公允，按照市场价格执行，关联交易行为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所履行的相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 2012年日常关联交易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